北京科技大学教务处
教通知【2016】35号

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2016届本科毕业生结业工作时间安排的通知
各学院：
按照教学计划及学历的规定和要求，各专业毕业设计(论文)及毕业答辩工作均安排在十六周内完成，现将毕业答辩及后期工作时间安排如下，请各学院遵照执行。

6月10日-14日
（第15周周四）    
6月15日
（第16周周三）
6月16日前		（第16周周四前）
6月20日
（第17周周一）



6月24日
（第17周周五）
学院组织毕业设计(论文)答辩，不得提前和延后。

校级答辩。

学院教学工作(答辩)委员会审定毕业设计(论文)
成绩及评语；学位评定分委会审定学位资格。
学院将“毕业及学位资格审批表”(一式两份)
交教务科和交注册中心各一份；学生成绩单(即
“课程考试过程总表”、“学习成绩总表”（各
一份)和毕业设计(论文)成绩及评语两份交注册
中心。
毕业典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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